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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修修资资金金可可用用来来定定期期养养护护房房屋屋
从“养老钱”升级为“保险金”，投一回票可管三年

巡视整改措施两月内提交并适时公开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高扩） 今年8月至9月，省委巡视
组第二轮共巡视了9个单位，其中
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住建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环
保厅、省国资委是常规巡视，山
钢集团、山东科技大学是专项巡
视。10月28日至30日，各巡视组集
中向被巡视部门单位反馈了巡
视情况。

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党风廉政建设、落
实八项规定、执行民主集中制和
选拔任用干部三个方面。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干
部群众反映，一些部门单位落实
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
检组）监督责任存在差距，执行纪
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项目审
批、招投标、专项资金和科研经费
管理等重点领域监管不到位，一

些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监管薄
弱。比如，在巡视省环保厅时，有
干部群众反映，厅下属单位、学会

（协会）与机关处室的职权关联度
较高，存在利益冲突和廉政风险。

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委实施办法方面，有干部群
众反映，个别部门单位和干部采
取打折扣、搞变通等方式顶风违
纪，违规借用下属单位车辆、发
放津补贴、收受节礼等问题仍有
发生，个别窗口单位服务意识淡
薄，有的单位对群众反映突出的
问题解决力度不大。比如，在巡
视省水利厅时，有干部群众反
映，存在公车使用、管理不严格，
存在违规购车、从下属单位借车
问题；部分干部职工在企业入股
分红等问题。

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拔
任用干部方面，有干部群众反

映，有的部门单位议事规则不健
全，个别部门单位超职数配备干
部，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够严
格。比如，在巡视省民政厅时，有
干部群众反映，干部选拔任用透
明度不够，存在拉票现象。

针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省
委巡视组向被巡视部门单位提
出意见建议，要求加大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
题。

据悉，我省将继续整治文风
会风、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等方
面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选
人用人环境。

按照要求，被巡视部门单位
要在反馈后两个月内向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报送整改情况，
并按要求适时向党内和社会公
开，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

近日，围绕如何激活
“沉睡”的维修资金，我省
出台了《山东省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

1日，记者从省住建厅
获悉，住宅维修资金不仅
是房屋“看病钱”，更是“医
疗保险金”。我省居民可动
用维修资金给房屋做定期
检查、保养和维护，而不是
等到房屋坍塌、裂缝时再
进行集中维修。

激活维修资金
之前的办法规定，在2/3业主

同意的基本条件达到后，还要经过
鉴定、审价、数据整理、数据关联、
维修、竣工验收、申请、审批和付款
九个步骤，才能拿到申请资金。

“房屋维修资金存进去容易，
取出来用实在太难。”济南某小区
业委会负责人称，现在住宅维修
资金是多头管理，要先后到市房
管局、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审计
单位、市财政局等多个部门办理，
一圈走下来时间近一年，之前做
的预算等到一年后早已不适用
了，物价、人工费早已上涨。

新办法草案规定，维修资金
实行属地化统一管理。我省设区
的市、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维修资金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物业主管部门下设的维修资金管
理机构负责维修资金日常管理工
作。出售公有住房的维修资金，应
当在完成核对后，由财政部门或
其他管理部门划转到当地物业主
管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新办法草案中，管理模式的
创新是一大亮点，职能划分进行
了调整，重心下移，区一级就可以
管理。”省住建厅相关人士解读
说，以前是市一级才可以管理，影
响了使用效率，下放到区一级后，
将大大提高使用率。

本报记者 孟敏

房屋维修资金

区一级就可批

草案规定，我省维修资金
的使用分为计划使用、一般使
用和应急使用。计划使用从公
共账户列支，公共账户资金不
足的，由全体业主按照各自拥
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
一般使用和应急使用从房屋账
户列支，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
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
摊，房屋账户余额不足的，可以
从公共账户中调剂垫付。

省住建厅相关人士解读

说，住宅维修资金的计划使用，
就是要根据房屋检修的一般规
律，定期对房屋进行保养，该维
护的就维护。定期维护的资金
按照计划使用从公共账户列
支，公共账户资金不足的，由全
体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
面积的比例分摊。

计划使用适用于涉及物业
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的，且以
延长物业使用寿命为主要目的
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维修、更新和改造。
除了应急使用，计划使用

和一般使用都需要业主投票表
决。

“年初一次投票，可一次表
决不超过连续三年的维修资金
年度使用计划，今后便可多次
使用，用于房屋的定期维护，不
用再繁琐地反复进行投票。”省
住建厅相关人士解读说，就好
比为了防止汽车爆胎，最好的
保养方式就是平时定期维护。

反对者不超三分之一就可用维修资金

现行维修资金的使用采用
“双2/3”的决策方式，即筹集和使
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
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
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

“部分业主或不熟悉流程，或
不关注投票，或已搬迁离开，种种
原因导致赞成票达到2/3都很困
难，投票难通过甚至成为住宅维

修资金使用的‘拦路虎’。”省住建
厅相关人士解读说，草案通过后，
主要反对票不超过1/3，就视为通
过，能极大地刺激我省房屋“养老
金”的使用效率。

新的草案通过后，可以一次
表决不超过连续三年的维修资
金年度使用计划，也可以采用异
议表决，即持不同意意见业主的
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且占

总人数不足三分之一的，视为表
决通过。

该人士解读说，今后商品住
宅的业主应在办理住宅交付前，
一次性足额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同时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交存的，
建设单位不得向业主交付房屋，
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受理产权登
记申请，从而给维修资金的交存
上了“双保险”。

新出台的草案提出不少新规，试图破解房屋维修资金使用难题。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本报记者 孟敏

一次投票可定三年维修资金使用 相关链接

7种应急维修

不用投票

新办法草案明确规
定七种应急维修不需要
经过投票程序。

物业管理区域内发
生的屋面、外墙防水严
重损坏；

电梯故障或停运；
消防系统故障；
建筑外立面装饰和

公共高空构件严重脱落
松动；

玻璃幕墙炸裂；
排水管道爆裂；
其他可能造成人身

安全事故的紧急情况。

本报记者 孟敏

超八成市民

不了解维修资金

“在西客站买了套70万元的房
子，维修资金交了2万多，这维修资
金是不是白交了？”省城市民李广
刚工作3年，买婚房已经花光了所
有积蓄，又加上一笔不菲的维修资
金，很想知道资金都能维修啥。

像李广这样对维修资金不了
解的市民不在少数。“我们做过一
个调查，目前只有15%的人了解维
修资金的使用范围和方法。”省住
建厅相关人士介绍，大多数人都把
维修资金当成了一种收费，甚至以
为没啥用处，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
住房“养老金”。 本报记者 孟敏

头条链接

省委第六巡视组向省交通运输厅反馈巡视情况并建议

强强化化交交通通投投资资项项目目的的科科学学管管理理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高扩） 记者1日从省纪委网
站获悉，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安排，10月30日，省委第
六巡视组向省交通运输厅反馈
了巡视情况。2014年8月1日至9
月30日，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
交通运输厅进行了巡视。

省委第六巡视组组长蒋文
彩指出，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
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履行主体
责任不够到位，部分领导干部
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有的领
导干部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防
范意识不够强，重点部位和关键
环节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和廉
政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完善。纪检
监察执纪监督不够有力，主业不
够突出，查办案件力量相对薄
弱，有的问题出现后没有及时
处理。个别领导干部要求自己
不严格，存在违规干预和插手
工程项目、利用职务影响为亲
属子女谋利、违规多占公车和
住房等问题。在“四风”方面，

“老好人”思想、打“擦边球”、花

钱大手大脚、顶风收受礼品等
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缺乏创新
和担当精神。在选人用人方面，
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编外用
人、机关干部与下属单位干部
成长机会不均等问题。

蒋文彩在反馈中提出了四
点意见建议。一是切实明责担
责，认真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领导，
强化教育，抓源治本，严格执纪
问责。二是强化监督制约，努力
预防和减少违规违纪问题发
生。强化交通投资项目的科学
管理，严格公务用车管理，规范
财务管理。三是从严正风肃纪，
着力查纠“四风”问题。认真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面加
强作风建设，敢于创新，勇于担
当，确保政令畅通。四是坚持正
确选人用人导向，增强干部队
伍活力。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严格按职数配备干部，建立
干部成长机会均等的选人用人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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